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02年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 機關辦理之公共工程，除港務處、自來水廠及金酒公司外，均由本府工務處（以下簡稱代辦單位）代辦（不含修繕工程）。

     代辦單位代辦工程採購依據「金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共工程委託本府工務處代辦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代辦單位代辦前項相關作業時，應洽請機關派員參加相關審查會議、協調會議、驗收、及工程查核等，以確保機關使用需求及權益。


	3、 機關辦理之公共工程，除港務處、自來水廠及金酒公司外，均由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代辦單位）代辦（不含修繕工程）。

     代辦單位代辦工程採購依據「金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共工程委託本府工務局代辦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代辦單位代辦前項相關作業時，應洽請機關派員參加相關審查會議、協調會議、驗收、及工程查核等，以確保機關使用需求及權益。


	配合本府組織修編，本府工務局修正為本府工務處。


	十六、代辦單位所辦理之工程，依據規劃  設計單位提送之規劃設計資料，辦理聯合審查，其審查期限由本府工務處副處長指定，其審查逾期記點及獎懲，比照前點規定辦理。

前項會審結果依第十點規定對規  劃設計單位辦理缺失記點。

      若因設計疏失需辦理第九點第一項第七款工程變更設計者，如有可歸責於審查人員之審查疏失時（如屬現地測量、勘測等需辦理現地量測者，不列為審查人員疏失），比照前點規定辦理。

	十六、代辦單位所辦理之工程，依據規劃  設計單位提送之規劃設計資料，辦理聯合審查，其審查期限由本府工務局副局長指定，其審查逾期記點及獎懲，比照前點規定辦理。

前項會審結果依第十點規定對規  劃設計單位辦理缺失記點。

若因設計疏失需辦理第九點第一項第七款工程變更設計者，如有可歸責於審查人員之審查疏失時（如屬現地測量、勘測等需辦理現地量測者，不列為審查人員疏失），比照前點規定辦理。
	配合本府組織修編，本府工務局修正為本府工務處。

	二十四、廠商應於工程開工前將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品管人員等名冊，送監造單位審查核可後轉送機關核定。其相關人員之設置規定如下：

（一）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

             1、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須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二十四、廠商應於工程開工前將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品管人員等名冊，送監造單位審查核可後轉送機關核定。其相關人員之設置規定如下：

（一）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

             1、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須  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1)行政院公共工程會於102年5月10日研商「公共工程工地相關人員人力整合」會議，會議結論第三點：「有關品管人員之設置，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從7月1

	2、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

（1）得於本工程以外，兼職四件未達查核金額工程（合計數最高五件），但累加工程之總額上限不得超過查核金額。如契約另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2）廠商於提報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時，應依前目規定向機關申報兼任工程資料並副知本府。

(3)工地主任應依「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接受中央機關或其指定訓練機構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取得結業證書。

(4)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工地主任。
（二）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1、廠商應於開工前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並依法令規定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異動時，亦同。設置人員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接受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
2、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應依契約規定於工地執行職務。

（三）品管人員：

  1、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設置品管人員，其資格、人數及其更換規定如下：

（1）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一人。
（2）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二人。

（3）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但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4）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登錄表（自工程會網站下載）提報監造單位審查並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品管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5）品管人員應接受工程會或其指定訓練機構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取得結業證書。

（6）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
2、未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之工程，其品管人員得於本工程以外，兼職四件未達新臺幣二千萬元工程（合計數最高五件），但累加工程之總額上限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萬元。如契約另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勞工 安全衛生人員及品管人員，應依規定於工地執行職務，並留存差勤紀錄；有因故請假，應於事前以書面，向機關辦理請假，並指派同等資格之代理人。
	2、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

（1）得於本工程以外，兼職四件未達查核金額工程（合計數最高五件），但累加工程之總額上限不得超過查核金額。如契約另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2）廠商於提報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時，應依前目規定向機關申報兼任工程資料並副知本府。

(3)工地主任應依「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接受中央機關或其指定訓練機構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取得結業證書。

(4)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工地主任。
（二）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1、廠商應於開工前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並依法令規定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異動時，亦同。設置人員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接受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
2、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應依契約規定於工地執行職務。

（三）品管人員：

  1、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設置品管人員，其資格、人數及其更換規定如下：

（1）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一人。
（2）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二人。

（3）品管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4）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登錄表（自工程會網站下載）提報監造單位審查並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品管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5）品管人員應接受工程會或其指定訓練機構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取得結業證書。

（6）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
2、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其品管人員得於本工程以外，兼職四件未達查核金額工程（合計數最高五件），但累加工程之總額上限不得超過查核金額。如契約另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品管人員，應依規定於工地執行職務，並留存差勤紀錄；有因故請假，應於事前以書面，向機關辦理請假，並指派同等資格之代理人。
	   日上網公告之招標金額二千~五千萬之工程，採漸進方式，允許具有品管證照之工地相關人員採兼職方式辦理，但不能跨工地，逐步強化提升工程品質」。故該會於102年6月6日修正「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四點，本府依據其修正內容，對於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於本府品管作業要點中將品管人員設置人數之規定，比照工程會規定設置。

(2)另對於未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之工程，其品管人員之設置得兼職之總額上限配合修正為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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